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庞江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景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万灿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２９

，

９８３

，

３２７．１８ ４１６

，

５１３

，

４１０．９１ ３．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３７５

，

６２７

，

７３５．１６ ３７２

，

４６３

，

２０９．７８ ０．８５％

股本（股）

１２４

，

９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

，

９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３．０１ ２．９８ １．０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４６

，

３１８

，

３４９．６６ ９．７８％ １１４

，

４８７

，

５５３．０４ ６．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１

，

３８８

，

８８９．２０ ９５．７３％ １５

，

６６２

，

８２５．３８ ３３．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６

，

４０６

，

５２７．４８ ３８．９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 －－ －０．０５ ３８．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１ ９３．６２％ ０．１２５ ３２．９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１ ９３．６２％ ０．１２５ ３２．９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８％ １．４４％ ４．１８％ ０．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１％ ０．３３％ ２．９２％ －０．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３２１

，

７２４．３９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０

，

４２６．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３０２

，

５３４．２５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０６

，

４１７．７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９１９

，

２４４．８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１９

，

６８６．６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２１３

，

１７９．２３

合计

４

，

７１６

，

８５５．３０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无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５

，

４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庞江华

９

，

２９６

，

４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２９６

，

４１３

黄文礼

８

，

８５５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５５

，

３０１

赵宏林

４

，

８０７

，

５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０７

，

５４１

吕勃

２

，

８０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０５

，

０００

张奕萍

１

，

０４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７

，

９００

李锋

６１６

，

６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６

，

６４１

冯丽娴

６１１

，

５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１

，

５６６

朱新峰

６０１

，

７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１

，

７１７

何建兵

５２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６

，

２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１６

，

２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６

，

２０２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７５

，

９９１

，

９５７．７１ １１０

，

４４５

，

０２６．１３ －３１．１９％

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及现金分红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６

，

４４３

，

６５４．１０ ２１

，

２５４

，

７５５．１５ ７１．４６％

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３

，

４２３

，

８３３．６７ ９

，

０４８

，

０７１．６１ ４８．３６％

主要是本报告期预付控股子公司青山矿业工程

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０．００ ３８２

，

５８６．８３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了应收的利息，且未再发生

应计提利息。

其他应收款

１６

，

２９９

，

６１８．２１ ５

，

７２９

，

５３９．７８ １８４．４８％

主要是本报告期增加支付给子公司财务资助款

项、办事处备用金及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５６６

，

７３３．１９ １４

，

０１０

，

４１１．０７ －３１．７２％

主要是本报告期出售了参股公司的部分股权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８

，

５３１

，

８１３．１２ ２１

，

８９４

，

４９７．４９ ３０．３１％

主要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青山矿业增加的矿

山工程费用、征地费用以及尾矿库的建设费用所

致。

预收款项

１２

，

２６０

，

０２８．０３ ９

，

４２７

，

８４５．０７ ３０．０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预收的销售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８７７

，

４６１．２０ ５

，

７３８

，

６７１．７３ －６７．２８％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了员工上年度年终奖金，以

及报告期实施绩效考核计提奖金下降所致。

应交税费

３４５

，

７７５．２４ ２

，

０１４

，

９８６．２３ －８２．８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了上年度计提企业所得税

和可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５

，

５５２

，

３８４．３７ ８

，

２９２

，

０１９．３０ ８７．５６％

主要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青山矿业应付股东

的借款。

少数股东权益

５

，

３２１

，

２９４．０８ ２

，

７８１

，

６２６．３７ ９１．３０％

主要是本报告期增加合并控股子公司广东布瑞

克开关公司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

％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４３２

，

２８２．０３ ２

，

４９０

，

２２５．１３ －４２．４８％

主要是上年同期补缴了以前年度的税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０１

，

８９８．９５ －１

，

５４１

，

６１８．０９ １１３．１０％

主要是以前年度购买的基金本报告期末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２

，

６３０

，

５５３．００ １

，

４０６

，

４０５．７１ ８７．０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出售了所参股公

司的部分股权所致。

营业利润

４

，

９０９

，

４０１．８５ １１

，

９５２

，

３４２．０４ －５８．９３％

主要是年内产品毛利率下降， 研发费用投入加

大，期间费用增幅较大，导致营业利润大幅下降。

营业外收入

１１

，

１０９

，

７３６．６４ ８７７

，

９０６．６６ １１６５．４８％

主要是年内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部分的即征

即退税款即时到帐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６４

，

０４１．６１ １９４

，

３４８．５７ －６７．０５％

主要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罚没款及不能抵

扣的捐赠款比上期减少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９

，

２４４．９５ ２９

，

１９５．６７ －６８．３３％

主要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比上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７５２

，

６０３．７９ １

，

２８３

，

５３２．７１ －４１．３６％

主要是本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比减少导致当

期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５

，

６６２

，

８２５．３８ １１

，

７３３

，

７０２．９０ ３３．４９％

主要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出售所参股公司部

分股权实现的收益以及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交

违规转让股份的部分收益款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

％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６

，

４０６

，

５２７．４８ －１０

，

４９１

，

３９０．７１ ３８．９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以及购买

商品支付的款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３

，

８９８

，

２４０．９４ －１６

，

９９４

，

５５４．９８ －４０．６２％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控股子公司出售所参股公

司部分股权的股权款本金及收益以及投资设立

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综合因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

，

１４８

，

３００．００ －６

，

３３２

，

２００．００ ３４．４９％

主要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的投资款

以及股东借款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与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１６５

万元合同，截止报告期，合同履行完

毕。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与襄阳龙蟒钛业有限公司签订

１８３．５

万元合同，截止报告期，合同履行中。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与河南省全顺铜业有限公司签订

１５８

万元合同，截止报告期，合同履行中。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签订

１５８

万元合同，截止报告期，合同履行中。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订关于以公司自有的位于珠海市香洲唐家湾镇科技

一路粤房地产证第：

Ｃ２８２４６９０

号、

Ｃ２８２４６８９

号、

Ｃ２８２４６９１

号作为抵押担保的事项，报告期内，房产抵押已

解除。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中拓百川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９０％

的股权转让给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此次转让后，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尚持有中拓百川

７．１％

股权。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庞江华、朱新峰、黄

文

承诺一：在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限售期满后，本人所持发

行人股份在本人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承诺二：避免同业竞争。 “

１

、本人目前并

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万力达电气所从事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

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

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万力达电气所从事的业务有实

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２

、对于本人

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或所从事的业务与万力达电气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

承诺在万力达电气提出要求时出让本人在该等企业中的

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给予万力达电气对该等出资或

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

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

础上确定的。

３

、本人承诺不向业务与万力达电气及万力

达电气的下属企业（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

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

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

息等商业秘密。

４

、除非万力达电气明示同意，本人将不

采用代销、特约经销、指定代理商等形式经营销售其他商

家生产的与万力达电气产品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产品。

５

、

如出现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

诺而导致万力达电气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

、承诺一承诺期限

为：在持有的发行

人的股份限售期满

后以及离职后半年

内。

２

、承诺二承诺

期限为：一直持续。

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

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１０％

，且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

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

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４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

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

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

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严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庞江华、朱新峰严格履行承诺一和承诺二，黄文礼、赵宏林、吕勃严格履行承诺二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３０％

至

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

，

９２３．９６

至

２

，

７４８．５１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７

，

４８５

，

０９４．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下降的原因：一是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厂矿企业继电保护和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市场需求

不断下降，但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电气自动化行业毛利率水平持续下滑；二是报告期内，公

司研发费用加大，使得期间费用较上年出现大幅度增长；三是本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尚未产生

利润，无法对经营业绩带来贡献。 综合上述，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下降水平在

３０％

以内。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末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证券总

投资比例（

％

）

报告期损益（元）

１

理财产品 无 理财产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３２％ ０．００

２

基金

５１０１５０

消费

ＥＴＦ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８

，

７２６ ２

，

３４８

，

２２４．２５ ６．４４％ －６５１

，

７７５．７５

３

基金

５１０１２０

非周

ＥＴＦ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６３

，

８０６ ２

，

０８４

，

０１６．０９ ５．７２％ －９１５

，

９８３．９１

４

基金

１１００２３

易方医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８０

，

３１８．０２ １

，

８７５

，

３６１．１６ ５．１５％ －１２４

，

６３８．８４

５

股票

６０１５５８

华税风电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６９

，

４８０．００ ０．１９％ －２００

，

５２０．００

６

股票

００２５５７

洽洽食品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９０ ３０

，

７４１．１０ ０．０８％ －９

，

２５８．９０

７

股票

６０１６１６

广电电气

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００ １４

，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４％ －２３

，

９９６．００

８

股票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９

股票

００２５４０

亚太科技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 ８

，

０２７．５０ ０．０２％ －１１

，

９７２．５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８７７

，

３０８．３８

合计

４８

，

３８２

，

０００．００ －－ ３６

，

４４３

，

６５４．１０ １００％ －１

，

０６１

，

０３７．５２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子公司进行投资总额不

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证券投资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母公司以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子公司

未参与证券投资，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为交行理财产品，投资成本为

４０００

万。

报告期内，公司切实执行相关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投资风险，未有违规操作和违反相关法规制度情形。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 公司经营情况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法定代表人：庞江华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股票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广

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第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由董事长庞江华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公

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８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作为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青山矿业”）持

股

８０％

的股东与青山矿业另一持有

２０％

的股东朱新峰累计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

３６９７．３３３７

万元，其中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２８６１．２

万元（为自有资金，未使用募集资金），朱新峰提供财务资助

８３６．１３３７

万元。 根据有关

规定，本次董事会补充审议并完善了相关决策程序，朱新峰为公司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回避表决。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相关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财务资助、证券投资及关联交易事项之

独立意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

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及授权公司证券投资事项的议案》。

（一）补充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了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未从事股票

交易和基金交易，公司所进行的银行理财情况如下：

年度 期初账面价值 当期买入金额 当期卖出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投资收益

２００９

年

４６２０８ ４６２０８ ２１．２６

２０１０

年

２８４７５ ２５９７５ ２５００ ５２．０１

２０１１

年

２５００ ４１６００ ４０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６．６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１５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８１．１９

２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达投资公司”）进行了新股、基

金申购的证券投资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票投资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账面价值 当期买入金额 当期卖出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投资收益

２００９

年

０ ６８．９１ ７６．１８ １１．４５ １８．７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４５ １７２．１３ ２２０．７２ ０ ３７．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０ ７９．６１ ４３．４ １８．１４ ３．７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１８．１４ １．６６ ３．０６ １３．６１ ０．４５

基金投资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账面价值 当期买入金额 当期卖出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投资收益

２００９

年

０ ９７０ ２６３．４３ ７２１．６４ １３．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７２１．６４ ８０５．８７ ８６５．５９ ７１３．１１ ４４．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３．１１ ５００ ４２３．１８ ６０７．３３ ２１．３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６０７．３３ ０ ０ ６３０．７６ 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新修订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

风险投资》规定，公司董事会

补充审议了公司及万力达投资公司进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和新股、基金申购的证券投资事项，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已收回全部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万力达投资公司尚余部分已申购中签新股、基金，因处

于亏损状态而未出售，公司实施的银行理财产品和证券投资未对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二）授权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为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

的基础上，本次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保本银行理财

产品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相关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财务资助、证券投资及关联交易事项之

独立意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证券投资的核查意

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７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解决控股子公司———青山矿业资金周转困难，公司发起人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分别

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人民币

５３５

万元，每笔借款期限均为一年，年化利率

１０％

。 此项财务资助并不

侵害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为青山矿业的持续经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股东庞江华、朱新峰均为关联

董事并在审议时回避表决。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财务资助、证券投资及关联交易事项之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以

９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 以

９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总结报

告》。

《关于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总结报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达”或“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达投资公司”）按其持股

８０％

的比例为其控股子公司商

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山矿业”）累计无偿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２８６１．２

万元（为自有资

金，未使用募集资金），青山矿业另一持股

２０％

的股东朱新峰按照出资比例同比例提了供财务资助，朱新峰

累计无偿提供财务资助

８３６．１３３７

万元。 上述财务资助待青山矿业进入稳定生产运营并实现盈利预期后，将

逐步按比例向股东偿还财务资助资金。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青山矿业的其他股东朱新峰同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董事，因此，本次财务资助涉及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朱新峰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３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交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自然人基本情况：

朱新峰：男，本科、工程师。 现任青山矿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中

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西安分公司业务部经理、珠海建科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乌鲁木齐新亚达冶

金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朱新峰持有公司股份

８４４６８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７６５％

，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同时

朱新峰持有青山矿业

２０％

的股份。

２

、关联法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商南县青山乡花园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新峰

经营范围：铁矿开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止）、选矿、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

定）

股权结构：万力达投资公司持股

８０％

，朱新峰持股

２０％

２０１１

年度，青山矿业总资产

４８３３．１７

万元，总负责

３４４２．３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１３９０．８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９８．５６

万元，资产负责率为

７１．２２％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山矿业总资产为

６５９６．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８３．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７．２９

万元。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３

、交易对方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朱新峰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并担任青山矿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因而上述财务资助行为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万力达投资公司与朱新峰均向青山矿业无偿提供了财务资助，资

助原因主要为青山矿业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重点进行的围绕铁精粉生产所必须的各项配套设施建设、矿山探采

工程建设和安全生产资质、尾矿库建设及资质的申办和矿权升级等工作，包括后续的投资云母氧化铁项目

建设和收购墨西哥

ＪＤＣ

矿业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工作。 具体资助情况如下表：（单位：元人民币）

年 份

万力达投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

额

朱新峰按承诺应提供财务资助

余额

朱新峰实际提供财务资助余

额

差异

ａ ｂ＝ａ／４ ｃ ｄ＝ｃ－ｂ

２００９

年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

３４２

，

３９７．００ ２

，

３３５

，

５９９．２５ ２

，

４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

，

４００．７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

５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８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１

，

３３７．００ ２

，

４７８

，

３３７．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８

，

６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１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６１

，

３３７．００ １

，

２０８

，

３３７．００

２

、资助各方约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万力达投资、朱新峰与青山矿业签订财务资助协议，约定上述财务资助借款事项并

重点规定了如下内容：

（

１

）财务资助期限为两年，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计算。 财务资助期限届满，受助方应归还资助方提供的财

务资助资金。 受助方未归还财务资助款项前，资助方不再继续提供财务资助。

（

２

）受助方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财务资助资金或有其他违反本协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资助

方有权通知受助方终止本协议，并有权要求受助方在收到终止协议通知后

３０

日内退还全部财务资助资金；

财务资助期限届满，受助方应当按时足额分别归还资助方的财务资助资金，如有延迟，每日按照资助余额

的万分之五向资助方分别支付违约金，直到归还资助款项为止；因受助方违约致使资助方采取诉讼方式实

现债权的，受助方应当承担资助方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所有费用。

四、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无偿资助青山矿业

３６５１．２

万元，朱新峰累计无偿资助青山矿业

８３６．１３３７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公司对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帮助其用于短期资金周转，有

效的支持了青山矿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和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支持青山矿业降低运营成本，

对促进青山矿业尽快达产、尽快产生效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２７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规定，上述财务

资助青山矿业股东朱新峰按照出资比例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未有收取任何费用，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

３

、上述财务资助没有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作为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称“青山矿业”）股东与青山矿业另一股东朱新峰在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时，未按照各自持有青山矿

业股权比例进行，朱新峰实际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多于公司向青山矿业提供金额，不存在朱新峰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上述期间财务资助资金来源各股东自有资金；上述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在不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情况下，公司对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其短期资金周转，能有效提供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

降低营运成本，支持青山矿业业务发展，促使其尽快达产、产生效益，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上述财务

资助在青山矿业小股东朱新峰同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下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没有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补充审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朱新峰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认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朱新峰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总体上大于按其持

股比例应当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故万力达投资公司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收取利息的行为未损害

公司的利益；《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已经公司三届十八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表了独立意见，并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东北证券对万力达投资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

资助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财务资助、证券投资及关联交易事项之独立意见；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５

、财务资助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

赵宏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达”或“公司”） 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

为解决公司控股子公司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青山矿业”）资金周转困难，

２０１２

年度分别

向青山矿业有偿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１２０

万元、

７５

万元和

４０

万元，合计人民币

５３５

万元；上述每笔

借款期限均为一年，利率按

１０％

的年化利率执行。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庞江华、朱新峰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董事，因此，本次财务资助涉及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庞江华、朱新峰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３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交易在董事会的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自然人基本情况：

１

、庞江华：男，硕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

两会副会长、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为珠海市关爱协会发起人之一，吉林大学客座教授；

１９９５

年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曾任珠海市第六届人大代表， 曾获评 “

２００５．ＺＨＴＶ

珠海经济年度人

物”、“珠海市劳动模范”，“广东省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庞江华持有公司股份

４３１８５６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４．５５％

，公司发起人股东、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

２

、朱新峰：男，本科、工程师。 现任青山矿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中

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西安分公司业务部经理、珠海建科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乌鲁木齐新亚达冶

金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朱新峰持有公司股份

８４４６８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７６５％

，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同时

朱新峰持有青山矿业

２０％

的股份。

３

、黄文礼、赵宏林分别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关联法人

公司名称：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商南县青山乡花园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新峰

经营范围：铁矿开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止）、选矿、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

定）

股权结构：万力达的全资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达投资公司”）持股

８０％

，朱

新峰持股

２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山矿业总资产为

６５９６．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８３．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７．２９

万元。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庞江华、朱新峰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董事，朱新峰担任青山矿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因而上述财

务资助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分别累计向青山矿业借款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１２０

万元、

７５

万元和

４０

万元， 合计人民币

５３５

万元，借款期限均为一年，利率按

１０％

的年化利率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发起人股东为支持青山矿业的持续发展，解决青山矿业资金周转，促使其尽快达产、产生效益，

以自有资金向青山矿业提供财务资助借款。

２

、上述股东的财务资助借款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没有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发起人股东累计有偿向青山矿业借款合计

５３５

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财务资助为解决青山矿业融资困难有一定的必要性，且约定青山矿业按照银

行融资利率支付融资费用并不侵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为青山矿业的经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关联

董事在审议时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３

、 独立董事关于财务资助、证券投资及关联交易事项之独立意见；

４

、 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股票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２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

改总结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的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

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监管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７

月

６

日对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下发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

２０１２

］

２２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本次检查的结果

和整改要求。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检查的结果和整改要求高度重视，及时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

真？ 学习《告知书》，并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了相关的责任人

和整改期限，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整改，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完善，公司已完成整改方案中的整改工作，现将整改情

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

（一）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未实际运作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针对《告知书》称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未对公司董事、经理人员的薪酬分配提

出方案，亦未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评价，不符合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规定。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重新修订和完善了《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并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三

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在未来的工作中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

细则》、新修订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每年定期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年度绩效评价，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董事、经理人员的薪酬分配方案。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二）公司监事任职能力不足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根据《告知书》中指出公司三位监事均为计算机、自动化或工程专业，不具有法

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未能独立有效的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

务的监督和检查，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要求。 公司三届九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对监事会成员进行了调整， 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通过监事的调整，公司监事会监事成员专业知识构成更趋合理，有

力于改善公司监事任职能力不足情形。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三）公司风险投资审批程序不合规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针对《告知书》中指出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向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购买

１５００

万

元《粤财信托﹡建富

１２５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属于风险投资，未提交董事会审议，违反公司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第九条规定。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收回该项风险投资，另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三

届十八次董事会补充审议证券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授权；通过此次整改，公司提高了对风险投资的认识，今

后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切实加强审核辨别对外投资项目性质，严格

理财产品及风险投资区别及审批程序，加强内部问责，规避投资风险。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二、关于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

１

、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告知书》指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前五名供应商及采购金额披露错误 ，误披露

了第六至第十名供应商及采购金额；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应收关联方墨西哥

ＪＤＣ

矿业有限公司

１４１．８６

万元款项未

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关联方关系及交易”附注中披露。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认真核查并进行了内部批评，同时公司组织董事会秘书、证券部、

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明确信息

披露责任，以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应收关联方墨西哥

ＪＤＣ

矿业有限公司

１４１．８６

万

元款项未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关联方关系及交易”附注中披露，该笔款项已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三、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的问题

（一）公司三个募投项目进展较慢，均未达到招股说明书承诺进度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针对《告知书》中提出的公司三个募投项目进展较慢，均未达到招股说明书承诺

进度的状况。 公司已在每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进行了说明，截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

目已基本完成。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二）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募投项目中部分项目的支出仍先用自有资金垫付，再定期由募集资金专户

统一划转。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账目核对工作，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开始，所有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均直接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未再使用自有资金垫付；截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已基本完成。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四、关于会计工作方面的问题

（一）在建工程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告知书》中指出公司第二园区二期厂房工程于公司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才将竣

工决算金额

９５０．１３

万元结转至固定资产，导致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

号

－－

固定资产》第九条等一系列会计

工作中的错误，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进行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科目金额的调整，同时公司对相关责任人

员进行批评，并组织了相关财务知识的加强学习。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二） 针对公司未按照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披露的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会计政策相关要求，导

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将应计入无形资产科目列示的

３．６７

万元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情况。

１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公司已严格要求把“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者新技术的基本条

件”作为判断依据，明确研究开发项目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确定研发费用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准确分

类，同时组织会计人员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和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学习。

２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毕。

综上所述，公司整改方案中所列事项的整改工作已全部整改完毕。 通过广东监管局本次对公司的现场

检查及公司全面整改，对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充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指

导和推动作用。 公司将加强各方面人员对相关法规、制度的学习，巩固整改成果，并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实现公司的规范、持续、稳定发展。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召开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补充审议及授权公司证券投资事项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至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整）

３．

登记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司证券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

１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景国 叶江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

—

３３９５９６８

传 真：

０７５６

—

３３９５９６８

邮 编：

５１９０８５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并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

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补充审议及授权公司证券投资事项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次委托行为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

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应参加表决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二、以

３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补充审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

事朱新峰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３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及授权公司证券投资事项的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３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发起人股东为解决控股子公司融资困难，向控股子公司有偿提供一定的财务资助，并不侵害公司

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为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关联董事在审议时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３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 以

３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总结报

告》。

《关于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总结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股票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

专项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开展

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的要求，对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

检查，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体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分红规划

（一）内容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２

、根据《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连续三年内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原则上

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４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

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

行利润分配。

（二）公布载体及公布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相关承诺事项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履行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

二、公司股东关于上市承诺事项

（一）内容

避免同业竞争。 “

１

、本人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万力达电气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

参与或进行任何与万力达电气所从事的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２

、对于本人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万力达电气有

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承诺在万力达电气提出要求时出让本人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

给予万力达电气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

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３

、本人承诺不向业务与万力达电气及万力达电气的下属企业（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或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

信息等商业秘密。

４

、除非万力达电气明示同意，本人将不采用代销、特约经销、指定代理商等形式经营销售其他商家生产

的与万力达电气产品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产品。

５

、如出现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万力达电气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二）公布载体及公布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相关承诺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的《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三）履行期限：长期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相关事项的承诺

（一）内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发行人股份限售期满后，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在本人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二）公布载体及公布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的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三）履行期限：董监高自离任后的

１８

个月内

综上，公司及相关主体除上述相关承诺外，均无其他承诺及未完成承诺，公司将严格按承诺要求并严格

履行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2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四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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